
服从上级规划,详细规划、相关专项规划要服从总体规划.按照定期体

检评估要求,健全各级各类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测评估预警机制,严格

规划监督执法,实施规划全生命周期管理.

七、做好规划实施保障.建立健全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制度,发挥

对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实施管理的统筹协调作用.要加强组织领导,明确

责任分工,健全工作机制,完善配套政策措施.指导县 (市)做好规划

印发和公开,强化社会监督.组织完成乡镇国土空间规划、详细规划、

相关专项规划编制工作,在国土空间规划 “一张图”上协调解决矛盾问

题,合理优化空间布局.规划实施中的重大事项要及时请示报告.

吉林省人民政府

２０２４年６月２６日

吉林省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印发

２０２４年营商环境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

吉林法 〔２０２４〕２３８号

局机关各处室、所属各单位:

现将 «吉林省林业和草原局２０２４年营商环境建设实施方案»印发

给你们,请认真抓好落实.

吉林省林业和草原局

２０２４年４月３０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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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林省林业和草原局

２０２４年营商环境建设实施方案

为深入贯彻落实全省优化营商环境加快项目建设大会精神,依据

«吉林省２０２４年营商环境优化重点行动方案»,结合工作实际,制定本

方案.

一、工作原则及目标

以优质林草市场主体为中心,坚持解放思想,开放包容,放开搞

活,强化目标牵引、结果导向,聚焦涉林涉草经营主体需求,进一步优

化服务保障举措、稳定社会预期、提振发展信心、激发市场活力,积极

营造 “办事效率高、营商成本低、政务服务优、创业创新活力强”的林

草营商环境,为生态强省、绿美吉林建设做出更大贡献.

二、重点任务

(一)持续优化服务举措,激发市场发展活力

１提升审批效能.依据法律法规调整及国家林草局行政许可事项

清单,梳理公布我省林草行政许可事项,适时更新公开办事指南,为办

事企业群众提供清晰准确指引.优化政务服务举措,推行 “不见面审

批”,对符合相关要求的审批事项实行告知承诺、“一对一助企服务”、

重大项目专人跟办等举措,让企业群众 “少跑路”“零跑腿”,助力审批

事项早落地、早实施.扎实推进审批服务 “全程网办”,积极协调省政

数局,依据国家林草局公布的相关电子证照标准,加快林草种子生产经

营许可证、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人工繁育许可证等电子证照应

用,提升办事企业群众获得感满意度.(法规处牵头,各相关处室按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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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分工负责)

２突出监管实效.严格落实执行 “谁主管、谁监管,谁审批、谁

监管”原则,对下放审批权限的,同步调整优化监管层级,实现审批监

管权责统一.以 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为基本手段,以重点监管为补

充,实施智慧监管,规范行政执法行为,推广使用 “我要执法 APP”,

实现执法监管全方位无死角,不断营造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.(各相关

处室按职责分工负责)

３推进依法治林.着力推进林草立法进程,积极开展立法调研、

完善立法草案.采用举办法治讲座等多种方式持续推进吉林林草 “八

五”法治宣传教育.按照 “谁执法、谁普法”原则,协调相关业务处室

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.进一步规范行政执法秩序,深入贯彻落实

«提升行政执法质量三年行动计划 (２０２３－２０２５年)»,印发推广吉林林

草行政裁量权基准,推广使用行政检查执法备案系统,举办行政执法培

训班,组织新进执法人员资格考核,适时开展案卷评查或执法检查.

(法规处牵头,各相关处室按职责分工负责)

(二)壮大林草产业规模,服务经济社会发展

立足充分释放林地生产力,着力推动林下经济高质量发展.制定出

台 «吉林省林下经济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»,加快林下中药材、木本油

料、特色经济林、森林菌菜、种苗花卉、特色养殖、草原湿地经济、矿

泉水、林产工业及旅游康养１０大主导产业,积极打造林下经济先进成

果转化平台、金融支撑平台、品牌培育推介平台、产品网络营销平台和

人才队伍培养平台,形成一批以林下种养、林特产品加工和森林景观利

用为主的林草产业集群.(科技产业处牵头,相关处室按职责分工负责)

(三)传递林草服务温度,回应群众诉求关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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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畅通社会公众反映渠道.依托门户网站,广泛通过 “互动交流”

“意见征集”“局长信箱”“在线访谈”等模块,实现政府机关和人民群

众的网络互联.及时查对 “我为政府网站找错”网民留言,加强吉林林

业网站涉林站点的错情处理督导,确保网站信息建设发布质量.举办

“政府开放日”活动,广泛听取民声民意,搭建政府与群众之间的沟通

桥梁.(法规处、信息中心按职责分工负责)

２做好建议提案办理工作.全力做好建议提案办理,坚持能办的

马上办,力争做到答复全面准确、切合实际,对需要逐步解决或短期内

难以解决的问题,深入做好调研工作,有针对性地调整工作思路和工作

举措,主动向代表委员反馈办理情况,确保建议提案件件有落实、事事

有回音,实现答复率和满意率 “双百”目标.(法规处牵头,各相关处

室按职责分工负责)

三、保障措施

１加强组织领导.各处室、单位要高度重视营商环境建设工作,

切实承担起本处室、本单位推进营商环境建设主体责任,加强对具体举

措的研究部署,明确责任分工,确保思想认识到位、组织实施到位、任

务完成到位.

２狠抓工作落实.要结合工作实际,细化实施方案,运用 “五化”

闭环工作法对重点任务进行细化分解,对照各项工作任务,逐条研究、

细化举措、明确时限、挂图作战,确保工作取得实效.

３强化检查督导.要加强营商环境建设的检查督导,深入总结优

化营商环境建设的经验做法,及时发现和解决影响营商环境建设的难点

问题,推动营商环境建设质效不断跃升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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